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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中原政办〔2012〕6号

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强房屋租赁联合管理工作的意见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房屋租赁管理工作是关系城市管理和治安管理的基础性、关

键性、源头性工作，管好、管住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，对于促进

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中原经

济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加强房屋租赁联合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郑政办〔2012〕12号）

精神，为加强我区出租房屋（不包含保障性住房）和流动人口管

理，规范房屋租赁市场秩序，保护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经区政

府同意，现就加强中原区房屋租赁联合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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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对房屋租赁联合管理工作的领导

各街道办事处要依照中原区房屋租赁联合管理领导小组（见

附件 1），成立相应的房屋租赁联合管理领导机构。

二、明确职责，完善部门职能工作运行机制

公安、住房保障、工商、税务、规划、卫生、科技（地震）、

消防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联合管理工作机制的要求，充分发

挥职能作用，加强协调配合，确定目标和任务，完善工作制度，

明确权责，加大房屋租赁联合执法力度，做好城乡房屋租赁的信

息普查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。

公安部门在办理暂住人口登记有关手续时，对于生产、经营、

居住场所为出租房屋的，应查验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《房屋租

赁登记备案证明》。对发现没有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，应将

有关情况定期通报给房地产管理部门。

工商部门对以租赁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的单位和个人，在设

立、登记、年检工商营业执照时，应查验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

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》。对发现没有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

的，应将有关情况定期通报给房地产管理部门。

税务部门在征缴税款工作中，对于生产、经营、居住场所为

出租房屋的，应查验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

证明》。对发现没有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，应将有关情况定

期通报给房地产管理部门。

住房保障部门负责全区房屋租赁市场监管、登记备案、督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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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街道办事处房屋租赁管理部门的业务办理及信息采集统计工

作。在办理房屋租赁关系的设立、变更、终止等业务时，对租赁

当事人提供的登记材料进行受理和现场核验，符合《郑州市城市

房屋租赁管理条例》规定的，予以登记并核发《房屋租赁登记备

案证明》;不符合规定的，不予登记，但应给予当事人书面答复。

对出租房屋已办理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》的，将有关情况定

期通报给公安、工商、税务等部门。

规划、消防、科技（地震）等部门，要加大对城中村、城乡

结合部的查处力度，发现存在危险、违章建筑、超期限的临时建

筑以及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房屋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对于拒不整改

的，坚决予以处理。

同时，各部门要指定专人，按照职责，负责此项工作的协调、

对接，全力推进房屋租赁联合管理工作。

三、建立信息系统，实现资源共享

区、街道办事处房屋租赁联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信

息沟通和共享平台。

以街道办事处为单位，社区（村）为主体，采取管理人员分

片包干的办法，逐街、逐院、逐栋、逐层、逐户、逐人进行上门

普查，采集出租房屋、流动人口和房屋安全等相关信息，填写《郑

州市房屋租赁信息采集表》，并录入信息系统。街道办事处、社

区（村）每周将《郑州市房屋租赁信息采集表》分析、汇总后，

逐级上报；区房屋租赁联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上报的各类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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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汇总、整合后，及时反馈各成员单位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，确

保户、人信息及时、准确。

四、依法查处违法行为，全面规范房屋租赁市场

以查处规避各种行政管理及偷逃税费等问题作为工作重点，

对存在违法、违规行为的单位和个人，督促其办理相关手续。对

拒不办理的，依法处罚，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。同时，加强对各

类中介和物业公司违规代租行为的查处，维护正常的房屋中介交

易秩序，不断创新工作方式，做好房屋租赁纠纷的调解工作。

加强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管理联合执法的协作和配合，严格

使用统一执法文书，规范联合执法行为，确保各项工作合法、规

范、高效，推动房屋租赁联合管理工作深入开展。

五、加强教育，建设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

加强对房屋租赁联合执法人员的教育，建设一支懂法律、精

业务、会执法、善监管的高素质执法管理队伍，是正确履行房屋

租赁联合监管职能、依法行政的必要条件。

要充分发挥领导小组的作用，进一步加强出租房屋和流动人

口联合管理工作队伍的规范化、组织化建设。

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加大内部监察力度，对本部门的执法

工作要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，发现违规、违纪现象，按照有关

规定严肃查处。

六、强化监督，进一步完善联合管理工作机制

区政府将定期对各街道办事处、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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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查，对于机制不健全、管理不到位、措施不落实的单位，将进

行通报批评。

附件：1．中原区房屋租赁联合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．郑州市房屋租赁信息采集表

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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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原区房屋租赁联合管理领导小组
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徐卫东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孙 涵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行政审批中心主任

朱永建 区房管局局长

李嘉炜 区综治办副主任

成 员：葛玉琴 区法制办副主任

张 丽 区房管局党委书记

郝 娟 区城建局纪检组长

刘 杰 区财政局副局长

王丽军 区科技局副局长

蔺春燕 区卫生局工会主席

银 峰 区地税局副局长

张东华 中原工商分局副局长

郭 琰 中原规划分局局长助理

付 谦 建设路派出所副所长

王玉强 桐柏路派出所副所长

李国柱 须水派出所副所长

张 峰 帝湖派出所副所长

曹 洋 须水街道武装部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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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永辉 西流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
闫广杰 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何 兵 中原西路街道武装部长

肖友志 绿东村街道武装部长

闵 辉 秦岭路街道纪工委副书记

郭建平 林山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李振宁 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任胜昔 棉纺路街道武装部长

赵伟成 桐柏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孟晓华 汝河路街道党工委统战委员

张 忠 三官庙街道武装部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朱永建同志兼任，张丽

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办公室负责全区房屋租赁联合管理工作的

具体组织、协调工作。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开展工作。领导小

组办公室要建立双周例会制度，总结情况，协调推进工作，安排

布置任务。领导小组原则上每月召开例会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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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郑州市房屋租赁信息采集表

填表单位：郑州市 县(市、区)、管委会 乡(镇、街道办事处) 村(社区、居委会)

房屋所在地所属： 派出所 社区警务室

房屋地址：

出
租
方
信
息

姓名（单位名称）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 法人姓名 工商登记号

组织机构代码 卫生许可证号 纳税人识别号

是否缴纳税款 □是 □否 租赁合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房
屋
信
息

□符合出租条件 □属于违法建筑 □存在安全隐患 □改变房屋使用性质 □法律、法规禁止出租的房屋

出租性质 □住宅 □非住宅 房屋用途 □商场柜台 □专业批发市场 □仓库 □写字楼 □商铺 □住宅

户型
□单间 □一室一厅 □二室一厅 □二室二厅
□三室一厅 □其他

房屋结构
□钢结构 □钢混 □砖混 □砖木
□简易

房屋所在层 总层数 建成时间 出租面积 租金(年、月)

产权证号 土地性质 备案证明

证明材料 □规划许可证 □施工许可证 □预售许可证 □购房合同 □购房发票(收据)

承
租
方
信
息

姓名（单位名称）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

法人姓名 工商登记号 组织机构代码 卫生许可证号

工作单位 单位所属派出所

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

行业 职业 职务

居住事由 居住方式 居住证号 入住日期 年 月 日

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出租房屋综合管理责任书 □有 □无

共
同
承
租
人
信
息

姓名 联系电话 姓名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

户籍地址 户籍地址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

行业 职业 职务 行业 职业 职务

居住事由 居住方式 居住事由 居住方式

居住证号 入住日期 年 月 日 居住证号 入住日期 年 月 日

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采集员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: 年 月 日

此表一式四份：郑州市房屋租赁联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房屋租赁联合管理领

导机构、乡(镇、街道办事处) 、村(社区、居委会)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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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1、填表要求

（1）表中黑体字项目为必填项目，其他项目有则必填，没

有的可不填。

（2）统一使用蓝色或黑色钢笔（签字笔）填写。

（3）凡有“□”的符号，在对应“□”内打“√”。

（4）采集员：由具体采集、填写本表的采集人签字。

2、指标解释

（1）房屋所在地所属：房屋所在地所属的派出所。

（2）房屋地址：指房屋所处的区域和详细地址及门牌号码；

同一门牌号码内多间出租房的,要按每套（间）填写室号。

（3）姓名（单位名称）：此项若填单位名称，则身份证号为

单位法人身份证号，而且法人姓名项目必填。

（4）出租性质：住宅指专供居住的房屋，包括别墅、公寓、

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（包括职工单身宿舍和学生宿舍）等，

但不包括住宅楼中作为为人防用、不住人的地下室等，也不包括

托儿所、病房、疗养院、旅馆等具有专门用途的房屋。非住宅指

只专业用于工业、交通、仓储用房；商业、金融和信息用房；教

育、医疗卫生和科研用房；文化、新闻、娱乐、园林绿化、体育

用房；机关事业办公用房；军事用房，等等。

（5）土地性质: 1 集体 2出让 3划拨 。



— 10 —

（6）备案证明：在郑州市房屋租赁管理部门进行了合同登

记、备案后领取的《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》号。

（7）行业：1 工业 2 商业 3 服务业 4 交通运输业 5 农

业养殖业 6 建筑业 7 其它 8 无业 9 非劳动年龄。如果选择 9

非劳动年龄，则“职业”一栏可不填。

（8）职业：1 各类专业、技术人员 2 国家机关、党团组织、

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 商业工作人员 5

服务性工作人员 6 农林牧渔劳动者 7 生产、运输工人 8 建筑工

人 9 其他劳动者。

（9）居住事由：1 务工 2 务农 3 经商 4 服务 5 因公出差

6 借读培训 7 治病疗养 8 保 姆 9 投靠亲友 10 探亲访友 11 旅

游观光 12 其他。

（10）居住方式：0 不详 1 单身租住 2 家庭租住 3 合伙

租住 4 集体租住 9其它。

主题词：城乡建设 房屋 租赁 管理 意见

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 3月 30日印发


